
   

 

 

     
 著作：认识自己的哲学  
  

学佛的六个趋向 
 
    趋向、义即归向。如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宝，即是趋向三宝。或趋即是走，向是方向。佛教到底

叫我们走那一个方向？这?出六个方向，略加说明： 
    一、弃暗向明：这是从三学五明来说。暗指愚痴无明的险境；明指佛法光明的大道。佛法以智慧为光

明，从戒定慧三学，破贪瞠痴三毒，离苦得乐，谓之为明。又明从学术而言，学术即明，印度有五明，除内

明是佛学外，其他因明、声明、工艺明、医方明，都属世学。菩萨戒本规定学佛的人，在每天的时间，二分

学内、一分学外，不但无犯，且可生多功德。 
华严亦谓：「菩萨求法当於何求？当於五明处求」；皆为求明弃暗的意旨。 
    二、舍恶向善：这从五戒十善立说。五戒十善，近於儒学的五常八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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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规定严格的履行则上升，违犯则下沉，衬以因果轮回的理论，促之践 履，则为儒学所未备。昔刘宋儒

者何尚之，尝答宋文帝治国之道，应用五 戒十善。他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，则十人敦厚；百人修十善，

则百人和 睦。扩之天下之人皆修五戒十善，则编户一千，仁人百万。人民行一善则 去一恶，去一恶则省一

刑。一刑息於乡，百刑息於国，何患不坐致太平。 文帝颇以为然。并谓适看颜彦之著论，发明佛法，确有

至理，足可开奖人 意。  
    人生为善最乐，为恶亏心即恐惧不乐：故佛法教人舍恶向善，始可心 安理得。所谓「为人不作亏心事，

夜半敲门也不惊」。清曾文公说：「风 俗之厚薄，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间而已，一二人之心向善，则众

人与之 俱善」。梵网戒经说：「勿谓小善而不为，小善不积，无以成圣；勿以小 恶而为之，水滴虽微，渐

盈大器」。孟子说：「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，我 不能；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」。我们为小善亦是如此，非

不能，是不为。 有人问莲池大师如何行善？大师答道：面前有凳阻路，吾为移之，方便於 人，即是行善。

明乎此，则每个人不论力量大小，都可以行善的。故佛法 的宗旨是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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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去染向净：从三业二界立说。三业、即是身、口、意。二界、即 有情世界与器世界。三业清净，为

学佛修行的基本工作。凡夫三业，则起 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无非是业；至佛之三业，称为三不护，或三轮

不思议 化，已到达清净无碍境界。由於三业清净，便可净化身心，即净化有情世 界；身心既已净化，则由

身心所起的器世界，自然亦净化美化了。  
    华严经说：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」。世出世间，一切森罗万象，皆 从吾人心识变现出来，所谓「内变

根身，外变器界」。故三业清净则心识 清净，心识清净则器界亦清净了。楞严经说：「当平心地，则世界

一切地 皆平」，此实为吾人去染向净的要道。  
    四、反外向内：这就六尘六根立说。凡夫迷昧本性，终日向外驰求， 六根随逐六尘，迷头认影，飘流忘

返，皆因不知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之理 ，舍本逐末，枉沦诸趣。须从听闻佛法，思惟作观，将心内向，反



求自性 ，清净心地，始能澄本清源。金刚经说：「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 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」。行

者修至初果，六根不随六尘所转，逆生死流，趣 入涅盘，内向的工夫，才达到初步的成功。  
    孟子说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。此放心的工夫，值得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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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。照佛法说，若把心放於六尘之上，向外驰逐，即成世法；倘将心内向 ，不飘散於尘境，逆流而转，始

可见道。故神赞禅师悟後说：「根尘迥脱 ，灵光独耀，一念不生，即如如佛」。  
    五、回小向大：此从二乘三乘立说。二乘是声闻与缘觉，同为小乘。 小乘之人，智慧不广，见理未深，

只知我空不知法空，厌离世间，求取涅 盘，小果自了，怕入生死，化度有情，皆非佛法真谛。故佛在法

华、维摩 等经，种种方便，劝谕小果，回向大乘，方尽佛法之究竟。  
    楞严经说：「自觉已圆而能觉他者，如来应世；自未得度而先度人者 ，菩萨发心」。发菩提心，上求下

化，自利利他，方为佛法之正宗；且佛 法深入社会，出生入死，舍己为人的精神，皆寄托於大乘，不发扬

大乘精 神，便难窥佛法救世的价值。故学佛之人须发大心，才能学佛，若取小果 ，便无成佛的希望。  
    六、从下向上：此就六凡四圣立说。佛法说众生有十法界：六凡的天 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、畜生，

是在於下；四圣的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 闻，是在於上。吾人学佛，必须自下而上，步步高升。三涂受报，

苦不可 言；人间富贵，转瞬成空；天上虽好，岂能久长；声闻缘觉，亦非究竟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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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发菩提心，学菩萨行，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  
    法华经说：「诸佛以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 之知见」。故学佛须从凡夫下阶，

修至佛果上地，才为究竟。  
    以上六个趋向，可为学佛之同一目标：以方向虽有小别，目的则在大 同。学佛如能认清此等方向，趣求

同一成佛的目标，才不负初心，上登大 觉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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